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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新防指〔2020〕2 号

楚雄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指挥部关于落实云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有关事项的通告

为认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切实

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，

云南省人民政府已依法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，

全省全面进入抗击疫情的应急状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

染病防治法》《云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》规定，经

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研究，决定在
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期间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强

化人员密集场所管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即日起，一律暂停我州辖区内所有景点景区游览开放

活动；各地旅游点、旅行社、涉旅社会商品零售店停止接待游

客，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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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即日起，全州暂停举办聚集人数较多的各类公众聚集

性活动，包括：广场舞（左脚舞）健身、各类文艺演出、体育

赛事等活动，展览、展销活动及其他大规模群体性活动等。原

计划举办的上述活动，举办方应立即发布活动取消或延期的通

告，妥善做好解释说明等工作。

三、即日起，全州各地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文化馆（站）、

展览（示）馆、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、体育馆（场、中心）

等场馆暂行闭馆，原计划组织的活动取消或延期，开放时间另

行通知。

四、即日起，网吧、KTV、电影院、游乐场（室）健身场

所等公众聚集度高的公共场所暂停营业，暂停各宾馆、饭店（含

民宿、客栈）举办商务、宴会、庆祝等聚集性活动，恢复营业

时间另行通知。

五、即日起，所有学校及社会培训机构（含托幼机构）一

律停课、停止培训，恢复服务时间另行通知。

六、即日起，全州辖区内活禽交易市场一律停止运营，禁

止在市场内宰杀活禽，恢复交易时间另行通知。

七、即日起，对进入楚雄州辖区人员开展体温测量及相关

信息登记工作，对发热人员采取临时隔离、转送定点医院等措

施；乘坐交通工具须服从检疫管理。

八、即日起，州外长途客运车辆、州内各县市间客运车辆

一律停运，恢复运营时间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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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即日起，对外地入楚车辆进行有效管控，在各交通道

路出入口通过广播、喇叭进行宣传告知，做好教育劝返工作。

十、商场、超市、农贸市场、车站、广场、公园等人流聚

集场所要做好全面消毒等疫情防控工作，商场、超市等室内公

共场所重点加强人流限制、通风等措施，减少人员聚集。

十一、各县市要宣传动员广大群众，不搞亲朋好友之间轮

流宴请，严禁农村集体聚餐及客事办理（丧事除外）。关闭各

地开办的农家宴办客点（村组公房），丧事客事尽最大可能从

简快速办理，取消或者推迟非丧事的客事活动，恢复时间另行

通知。

十二、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和部门行业工作职

责，加强对各类活动的科学管控和合理引导，妥善做好解释说

明工作。群防群控、严防死守，配合做好应急处置措施，积极

参与疫情防控，确保群众健康安全、社会稳定。来自湖北等疫

区的人员应主动向当地村（居）委会报告，并服从本地政府、

村（居）委会的指挥和安排。对没有遵守居家隔离的，应及时

给予劝诫或向所属的村（居）委会反映，对拒不配合以上防控

措施的人员，将由相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，造成疫情扩散蔓延

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十三、各地以村（居）委会为网格，加强人员健康监测，

摸排人员往来情况。重点追踪来自疫情发生地区特别是武汉市

的人员，进行居家医学观察 14 天，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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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相应的防控措施。发挥乡镇和村（居）委会干部、基层医疗

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和家庭医生队伍合力，借力大数据手段，提

高追踪的敏感性和精细化程度，确保追踪到人、登记在册、社

区管理、上门观察。

十四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加强与社区配合，做到无缝衔接。

充分发动社区网格员、家庭签约医生、预防保健医生，对密切

接触者进行规范管理，落实居家医学观察措施，做好病人的隔

离控制和转送定点医院等准备工作。

十五、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加大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力

度，严格对社区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清洁、消毒和通风。

重点加强对农贸市场的环境治理和非法贩卖野生动物的监管。

对居民小区、垃圾中转站、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进行卫生清理，

处理垃圾污物，消除鼠、蟑、蚊、蝇等病媒生物孳生环境。疾

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提供专业指导，必要时进行适度的消毒处理。

十六、大力提倡广大民众主动与社区医疗卫生机构联系登

记，主动接受居家医学观察 14 天等防控措施。各职能部门要有

针对性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传染病防控知识宣

传，科学指导公众正确认识和预防疾病。

十七、严厉打击造谣生事、哄抬物价、囤货炒货等行为，

切实维护社会稳定。请广大群众切勿传播谣言、制造恐慌。

以上措施将视疫情防控形势及时调整，各县市人民政府、

州级各有关部门应根据本通告制订具体实施办法，确保各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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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落到实处。

特此通告

楚雄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

2020 年 1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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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雄州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2020年 1月 27日


